中国共产党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文件
浙外院纪〔2018〕4号
—————————————★—————————————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
印发中层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年度廉政
考核实施细则（修订）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学院（部）、直属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年度廉政考核实施细则（修订）》已经纪委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浙江外国语学院纪律检查委员会
2018年10月26日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

年度廉政考核实施细则（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推进“清廉浙外”建设，完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机制，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等党内法规和文件精神，结合学校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若干制度、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的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考核应根据党管干部、从严治党的原则，坚持年度考核与平时检查相结合、组织专门考核与征询群众意见相结合、定性考核与量化考核相结合，注重考核结果的运用，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不断完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科学评价机制，促进学校深化综合改革和内涵发展。
第三条 本细则适用于各二级学院（部）与直属单位领导班子廉政考核、中层领导干部廉政考核。对各部门、工会、团委等机构与团体的廉政考核工作参照本细则实施。
第四条 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考核工作在学校党委的领导下，由校纪委负责组织实施，党委组织部等部门负责配合。
第二章 考核内容

第五条 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廉政考核内容为：对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视情况，遵纪守法情况，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作风建设情况，遵守上级或我校有关规章制度情况，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规定执行情况，落实有关廉政建设任务情况，配合纪检监察工作情况，对发现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特色与创新情况等。
具体考核内容详见《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班子（部门、单位）廉政考核表》（附件1）和《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干部廉政考核表》（附件2）。

第六条 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将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列为年度述廉的重要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一）中层领导班子述廉内容为：班子贯彻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遵纪守法情况，作风建设情况，监督保障情况等。
（二）中层领导干部述廉内容为：个人廉洁自律情况，作风建设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等。

第三章 考核方式

第七条 学校对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领导干部（不含非领导职务干部）进行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每年一次，与学校年度考核同步进行。

第八条 年度廉政考核总分为100分，采用加减分制。其中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有特色、有创新或受到学校及上级表彰的情况，采用加分制，满分为5分；其余考核项目采用减分制，满分为95分，按党风廉政建设量化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逐项扣减分数。

第九条 年度廉政考核采取自查自评与组织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先由考核对象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及上报相关廉政考核表（加分内容需提供佐证材料），并由校纪委组织专项考核小组，在相关职能部门的配合下通过汇总平时检查和问责情况、查看相关资料等方式给出考核建议分。
第十条 学校结合年度考核工作，在干部考核综合民主测评中，设置“廉”的测评项目，了解干部群众对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情况的评价，评价结果列入年度考核评价体系。
第四章 考核结果及运用

第十一条 廉政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档，其中60分及以上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被考核领导班子因廉政问题被问责调整的，或领导班子成员因廉政问题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该领导班子当年廉政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被考核领导干部因廉政问题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行政记过及以上处分或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该领导干部当年廉政考核结果直接定为不合格。
第十二条 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政考核结果由校纪委在专项考核小组提出的考核建议分基础上予以认定。对廉政考核结果拟确定为“不合格”的需报校党委审定。
第十三条 廉政考核结果及相关量化考核分送党委组织部，列入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作为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其中廉政考核的量化考核分以一定的权重计入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中有关廉的部分。
第十四条 廉政考核结果填入相关廉政考核表，存入廉政档案，并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反馈。
第十五条 对廉政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中层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实行一票否决制，即在考核周期内取消年度考核优秀等级评定资格、各类荣誉称号评定资格、不得列为提拔任用对象，并可根据责任情况由校纪委向校党委提出进行任用调整的意见建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学校纪检监察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施，2016年11月1日发布实施的《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班子与领导干部年度廉政考核实施细则》（浙外院纪〔2016〕7 号）同时废止。

附件：1.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班子（部门，单位）廉政考核表》 
2. 《浙江外国语学院中层领导干部廉政考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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